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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省委第四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 

工作的汇报材料 

 

中共铁岭县委政法委员会 

2019 年 8 月 30 日 

 

按照通知要求，现将县委政法委开展省委第四巡视组巡

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如下。 

整改问题（1）：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人员 880 人，其中

9%的法轮功人员没有转化。 

进展情况：一是 4 月份，中央“九部委”联合下发了《关

于“法轮功”人员解脱和其他邪教及社会有危害气功人员脱

离工作的意见》。为贯彻落实上级要求，４月８日，县委政

法委主持召开反邪教工作会议，传达并解读了省市政法委关

于“法轮功”人员及其他邪教和有危害气功人员解脱脱离工

作的通知精神，并对如何开展工作进行了部署。随后组织了

相关单位和人员参加省委政法委组织的解脱脱离工作培训。

此项工作，共排查出铁岭县邪教在控人员 884 人，其中重点

人员 1 名。邪教涉及种类及涉及人员数:“法轮功”涉及人员

802 人，“全能神”10 人、“门徒会”22 人、“世界以利

亚福音宣教总会”1 人、“有害气功”49 人。今年，全县“法

轮功”人员共教育转化 8 人，占总数的 1%，解脱“法轮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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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 122 人,已上报市委政法委批复。二是有的放矢、防患

于未然。根据当前掌握情报分析，我县邪教人员风险评估等

级较低，但由于临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，加之港内近

来活动频发。根据上级部门要求，为避免此类人员去港参与

相关活动，县国保大队与县出入境大队联合拟对邪教重点人

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，以应对有去港动向人群。目前相关手

续正在审批办理当中。三是警示宣传，营造环境。全面动员

部署。县政法委于 5 月 15 日，联合县公安局、县司法局、

县安监局、凡河镇政府在凡河镇文化广场开展了集中法治宣

传启动活动，带动了反邪教教育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

进企业、进机关系列活动全面开花，在我县营造党员干部、

中小学师生、弱势群体以及参加过邪教人员的四类重点群体

“崇尚科学、反对邪教”的良好社会氛围。四是防范打击，

清理反宣品。坚持日常打击和集中行动相结合，切实加强对

“法轮功”人员的防范控制。今年共组织了 8 次全县范围内

的清缴“法轮功”反宣品活动，共清理反宣品 378 处（份），

发现悬挂邪教宣传图片地点 3 处，收缴并销毁悬挂物品 26

幅。 

落实情况：正在整改 

整改问题（2）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力度不够。 

进展情况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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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力度不够的问题。我县在落实“五

级书记抓扫黑除恶”责任制基础上，完善细化了县乡村三级

书记责任，明确了县委书记在中央扫黑除恶第 14 督导组第

一轮督导“回头看”反馈意见整改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

作中的责任。县委书记今年以来主持召开 4 次常委会、1 次

领导小组会议专题听取扫黑工作汇报。县扫黑办印发了逐级

约谈、问责通报 2 份文件，组织乡镇党委书记、村党支部书

记开展了谈心谈话活动。 

2.经费保障不足的问题。我县立足实际，立行立改，在

财政经济运行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所需

经费优先列支，截止目前，县财政已投入扫黑除恶专项经费

82.35 万元，彻底解决经费保障不足问题，助推扫黑除恶专

项斗争深入开展，取得新成效。 

3.公检法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，没有形成合力，重点

领域线索移送案件至今为零的问题。县扫黑办针对重大涉黑

涉恶案件建立了会商和信息通报机制。2019 年 8 月 19 日在

铁岭县检察院二楼会议室召开省委第四巡视组反馈意见中

“公检法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，没有形成合力，重点领域

线索移送案件至今为零”这一问题进行整改会商，针对此前

检察院制定的衔接机制进行了健全完善，畅通了公检法之间

案件沟通和信息通报渠道。 

4.扫黑除恶打伞不力的问题。针对新台子镇石远璞、石

远辉涉黑案件，我县开展了“一案一整治”工作，县扫黑办

以文件形式印发了整改方案，由县扫黑办牵头，公安、组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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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委、交通等部门共同参与整治，整治经验做法已被市扫黑

办以简报形式在全市推广。启动问责机制，县委对新台子镇

党委给予通报批评，县纪委对新台子镇党委、人大、政府和

新台堡村党支部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。在县扫黑办制定

“发现在早、打击在小、治理在先”工作机制基础上，通过

“一案一整治”举一反三，在全县开展了深化行业治乱专项

行动，交通运输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等 17 个行业

领域主管部门均制定了治乱方案，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。

为进一步提升办案人员办案质效，在 2019 年 9 月 5 日组织

公检法办理涉黑涉恶案件干警参加了集中培训，省政法委领

导、市公检法相关业务骨干结合自身工作进行了授课。 

落实情况：已整改 

整改问题（3）：县法院、检察院原纪检组长和政治处主

任因进入员额法官、检察官序列，岗位长期空缺，党建和干

部教育管理工作受到较大影响。 

进展情况：一是按照铁岭县机构改革总体安排，检法不

单独设置纪检组长，由县纪检监察委第四派驻组对两院纪检

监察工作进行监督执纪，法院检察院分工常务副职负责纪检

监察工作。二是党建和干部教育管理工作明确“党组书记第

一责任人、党组副书记常务副职具体责任、抓好政治学习，

认真学习“两学一做”，严格执行“三会一课”，加强党支部

建设，从严从实落实党建工作和干部管理工作。三是积极向

市院申请，尽早配备政治处主任，目前日常党建工作由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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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副主任负责。 

落实情况：正在整改 

整改问题（4）：2018、2019 年，省交办减存控增三年

攻坚行动未化解案件数 132 件，化解难度较大。巡视期间受

理涉及反映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件占 41.85%。 

进展情况：一是 2018、2019 年省交办案件化解情况。

已完成省市 2018、2019 年工作任务。2018 年省交办案件

已化解 184 件，化解率 91.08%；2019 年省交办案件化解

71 件，化解率 68.26%。二是省委巡视组移交信访案件办理

情况。省委巡视组在巡视期间共移交我县 57 件案件，县委

书记召开 1 次专题会研究省委巡视组移交信访案件，县政法

委召开了 1 次调度会，2 次推进会。会上，将省委巡视组移

交信访案件按照《信访条例》规定交办 22 家责任办理，要

求各责任单位按期办结。截至目前，省委巡视组移交案件责

任单位均按照《信访条例》规定按期办结 

落实情况：已整改 


